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2025年度第二批住房保障轮候家庭（含个人）配租确认通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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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租人：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配租房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建筑面积：       ㎡）  
配租批次：2025年度住房保障轮候家庭（含个人）摇号配租  
第    梯队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相关规定，并严格执行《寻甸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方案》相关制度，现确认您通过2025年度公开摇号获得上述房源配租资格。请您仔细阅读以下条款并签字确认：  
 一、双方权利与义务  
（一）甲方（住房保障部门）义务：  
1.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房源及配套设施（甲方仅提供基本居住功能，不承担居住期间的看护、照料及安全保障义务） ；
2.依法履行房屋维修责任（维修期间甲方不提供替代住所或补偿）；
3.保障承租人合法居住权益；
4.为保证公共租赁住房的合理、有效使用，甲方有权定 期或者不定期检查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核对乙方的有关信息（包 括但不限于收入、财产、住房等），乙方同意无条件予以配合。
（二）乙方（承租人）义务：  
 1. 在收到本通知后7个工作日内至寻甸县住建局住房保障科（地址：寻甸县仁德街道办事处文苑路4号一楼，电话：0871-62662456）办理签约手续；  
2.按时足额缴纳房屋租金及水、电、燃气、宽带网络等费用；  
3.不得转租、转借、擅自装修或改变房屋用途，或在所承租房屋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；  
4.配合甲方的住房保障资格动态核查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各行业主管部门的配合下通过不动产登记、宅基地确权、财政补贴等系统核查承诺内容，向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民政等部门调取相关证明材料，对存疑信息开展入户调查或邻里访问。 
二、特别告知事项  
（一）不接受换房请求：  
因房源有限且分配结果具有随机性，本次配租结果一经确定，一律不接受任何理由的调换房源申请。  
（二）放弃配租的处理方式：  
若需放弃资格，须在收到本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《寻甸县2025年度住房保障轮候家庭（含个人）放弃摇号配租资格承诺书》，逾期未提交的，视为完全接受本次配租结果及对应房源。  
三、违约责任  
未按期签约或未履行义务的，按照《寻甸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方案》或《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》约定取消或解除住房保障资格。  

 本人已充分知悉上述内容，并接受本次配租结果及对应房源。  
 
承租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
 
（盖章处）  
经办人：  
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科  
2025年  月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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